
近日，《国务院关于激发重
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
的实施意见》对外公布，有关

“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行动”的表
述尤为引人关注。意见提出，要

“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
配的作用”，“健全包括个人所
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逐步建
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度，进一步减轻中等以
下收入者税收负担，适当加大
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

以“限高、扩中、提低”为目
标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十
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脉相承
的，这项改革进行得如何，不仅
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品
质，更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局密切相关。作为再分配的
重要手段，税收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对居民收入而言，个人
所得税的调整可谓影响深远。

由于下一步将为中等以下收入
者“减负”，为高收入者“加负”，
给高收入与中等收入设定标准
无疑是税收体系调整的关键。

以整体性视角来观察社会，
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是很有参
照价值的，其规模的扩大对于社
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经
研究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如果依
据收入水平来描述社会结构，中
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是最理
想的，按照反映收入分配公平程
度的基尼系数，“橄榄形”也是最
公平、风险最小的。此次国务院
公布的实施意见，健全“个人所
得税在内的税收体系”，就是一
项旨在收入分配公平的具体措
施，集中体现在对中下收入者减
税、对高收入者加税之上。

具体说来，个税体系的调
整有必要将重心放在减负上，
而这也正是实施意见中“带动

城乡居民增收”的题中之意。眼
下，由于工资薪酬最易管控、代
扣代缴成本低效率高，个人所
得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

“工薪税”。今年5月份社科院发
布的《经济蓝皮书春季号：2016
年中国经济前景分析》就指出，
工薪所得税在个税中的占比达
到65%。这就等于说，最应该被
视作或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
群体的人，承担了过重的负担。
这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能忽
视的现实。

因此，要对不同收入群体
“分策而治”，划定标准就显得
尤为重要，如果标准设定过低，
就会让相当多的劳动者承受

“不能承受之重”。难点也正在
于此，个人所得税属于国税，原
则上要不分地域地设定标准，
而有关收入群体划分的各种研
究，绝大多数以居民可支配收

入为参照，在不同城市之间得
出的结论都有很大差别，同样
的收入，在三四线城市称得上
富足，在北上广深恐怕就要住地
下室了。再考虑到以上升为主的
物价波动，考虑到“二孩放开”对
家庭结构和支出的影响，标准设
定就变得更为复杂，如何避免因
标准过低错把中等收入者划为
高收入者，成为税收政策调整
绕不过的考验。

回头再看收入人群划分，
相比“中等收入者”称号，其实
人们更愿意将其转化为具体的
感受，那就是收入稳定、生活富
足，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同步地享有改革发展的成果。
所以，对国务院此次发布的实
施意见，人们是充满期待的，挂
在中国政府网上的那个标题就
说得很形象，“国务院发文喊你

‘收红包’。”

发税改“红包”，先划好“中等收入线”

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头脑风暴”

日前，中央政法委邀请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面向
全国政法干警做题为《科技创
新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的讲座。在这场科普性讲座
中，马云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描
绘了大数据技术对未来社会
治理的巨大影响，在全国政法
系统掀起了一场“头脑风暴”。

大数据时代已然来临，以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
技正变革着我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需
要社会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
能力上的与时俱进。仅以犯罪
治理为例，美、英等国网络犯
罪已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我
国网络犯罪占犯罪总数近三

分之一，且每年以近30%左右
幅度上升。这种严峻的态势催
逼相关部门更新观念，及时将
大数据技术引入犯罪治理体
系——— 通过海量数据的挖掘、
分析和处理，提高打击违法犯
罪的效率，提升预测预警预防
各类风险的能力。

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央政
法委请“享誉世界的互联网行
业先锋人物”马云讲这堂关于
大数据技术与社会治理的“科
普课”堪称顺势而为的明智之
举，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战略眼
光与机遇意识。虽然从“科普”
到“推广”还有不短的路要走，
还得迈过马云所说的“组织架
构变革”之类的坎儿，但是，当
看到主持讲座的中央政法委
书记孟建柱满怀激情地强调

“把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与
政法综治工作更紧密地融合
起来”，并要求各级政法机关

“以更加开放心态推进政法数

据资源共享共用”的时候，我
们有理由相信，热烈拥抱大数
据时代的政法事业与社会治
理体系会有一个值得期待的
未来。

这场政法系统的“头脑风
暴”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与强
烈反响，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
于其所呈现出的工作态度。面
对科技创新给政法系统带来
的冲击，不刻舟求剑，不削足
适履，而是以开放的姿态，积
极主动地去迎接挑战，通过对
新事物的认真学习与研究，努
力抓住潜在的机遇，与时俱进
地推进工作。这次讲座除主会
场外，在全国设有3600个分会
场，152万政法干警参加。而像
这样的由中央政法委举办的
全国百万政法干警学习讲座
已经是第四次了，每次都有学
习主题，每次都引发一场“头
脑风暴”。

事实上，此次讲座活动本

身就体现出了开放的态度。相
比之下，在政法系统之外，有
很多担负公共治理职责、与普
通群众联系更为直接的部门，
而这些部门更有必要成为一
个学习型组织，更应该对自己
需要的“马云”敞开大门，借

“头脑风暴”解放思想、开阔眼
界，进而与时俱进地变革治理
方式，提升治理水平。

遗憾的是，并非所有部门
都能做到这一点。最“鲜活”的
例子可以从最近陆续出台的
各地的网约车新政中找到。面
对一种基于科技创新的新兴
事物，很多地方的有关主管部
门显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学
习态度与开放胸怀，在公共治
理上做了与趋势为敌的事情。
如果这些部门能像政法委这
样开门“办学”，诚诚恳恳地请
几个“马云”来启蒙一下，认认
真真地来几场“头脑风暴”，情
形恐怕要好得多。

回应老虎伤人，消协找准了自我定位

□王聃

“八达岭野生动物园老虎
伤人”事件3个月后，受伤游客
首次向动物园提出赔偿要求，
而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则表示
自己没有责任，不需要赔偿，
即使赔也是出于人道主义补
偿。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法
律部负责人表示，在经营行为
中，保护消费者安全是经营者
的第一责任；在责任主体中，
经营者是保护消费者安全的
第一责任人，消费者“违规”不
等于经营者无责。保障消费者
安全是经营者的首要义务，经
营者安全保障责任必须落实
到位。（10月23日新华网）

中消协的回应，无疑让已
渐归平静的“八达岭野生动物
园老虎伤人”事件再起波澜。
因为按照北京市延庆区有关
部门的结论，造成一死一伤的

猛虎伤人事件，是当事游客在
自驾车游览猛兽区时私自下
车，突遭老虎攻击所致。动物
园曾与游客签署《自驾车入园
游览车损协议书》，因为当事
女子违反上述规定发生人员
伤害，故应负相应责任。中消
协称保护消费者安全是经营
者的第一责任，消费者“违规”
不等于经营者无责，看起来就
像对上述结论的一次反驳。

北京市延庆区的调查结
论和中消协的公开回应，两
者到底谁更显公正与可以接
受？现在来下一个明确的结
论，并非我们所能，但中消协
的回应显然还原了一个朴素
的常识，那就是在相关消费
事件中，永远不能以消费者
的过失来论定经营者完全没
有责任，因为在法律框架内，
经营者从来都是保护消费者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与此同
时，中消协对老虎伤人事件
的公开回应更是一次清晰的
角色归位。

一起发生在野生动物园
里的老虎伤人事件，到底该由
谁来给出权威性的处理结论？
从常理而言，因为关系到游
客的伤亡，所以应该主要由
安监部门、公安部门与旅游
管理等部门来参与调查，并
给出公开的回应。但不可否
认，如果说八达岭野生动物
园老虎伤人事件首先是一次
意外，那么它也应该是一次

“消费的意外”，因为遭受老
虎袭击的游客，首先是购票
进入动物园游览的消费者。
既然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维
权组织的消协，对此就理当不
能失去自己的声音。

尤其是，对于“八达岭野
生动物园老虎伤人”事件，尽
管北京市延庆区的联合调查
组给出了公开的调查结果，但
从舆论的反应来看，这份调查
结果仍然在招致沸沸扬扬的
议论。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舆论
反应？一个很大的原因显然在
于，它只是从野生动物园管理

规范与否的角度来分析，而远
没能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
探讨动物园管理者应对消费
者承担起怎样的责任，故而难
以服众。中消协的公开回应，
正是对此的一次郑重提醒。

一个现代社会中的人，天
然就是消费者。现代社会里的
购票游览行为，是不折不扣的
消费行为。“八达岭野生动物
园老虎伤人”事件，既是一次
集合了个人道德、动物园管理
与母女感情的复杂事件，也是
一次必须被直面的消费事件。
如果说消协的前期功能在于
唤醒社会沉睡的维权意识，那
么它发展至今，则愈加需要去
直面种种复杂的消费事件。在
受伤游客首次向动物园提出
赔偿要求时，中消协适时发
声，展示出的是清晰的消费者
维权组织角色，这是不能被回
应内容所遮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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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
税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
居民收入而言，个人所得税的
调整可谓影响深远。由于下一
步将为中等以下收入者“减
负”，为高收入者“加负”，给高
收入与中等收入设定标准无疑
是税收体系调整的关键。如果

“中等收入线”设定过低，就会
让相当多的劳动者承受“不能
承受之重”。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２１日，黑龙江龙煤矿业集
团物资供应分公司原副总经理
于铁义因受贿３亿元，一审被判
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终身
监禁。此前，被作出同样判决的
还有贪腐金额巨大的白恩培和
魏鹏远。这是刑法修正案（九）
施行以来，我国最先因重特大
贪污受贿犯罪被处以终身监禁
的３名巨贪。

这三例判决彰显了我国全面
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紧密
结合，同时昭示：以权谋私、贪污
腐化，数额巨大、情节恶劣的贪腐
官员最终将彻底丧失人身自由，
监狱将是人生的终点站。

去年刑法修正案（九）出
台，贪腐犯罪中引入终身监禁。
今年４月最高法最高检又联合
发布司法解释，明确了对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
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
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终身监
禁一旦作出，就不受执行期间
服刑表现的影响。

以往曾有被判处重刑的贪
官利用其在位时织就的关系
网，“花钱减刑”“以权赎人”，提
前出狱。这种情况严重侵害司
法公正，削弱了反腐败斗争的
实效。将终身监禁列入刑罚，将
彻底堵住这些贪腐官员的后
路。巨贪一旦被处以终身监禁，
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人身自由。

让贪官为腐败罪行付出更高
成本、更大代价，从而倒逼一些人
悬崖勒马、不敢再贪，对于预防和
惩治腐败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这在体现“罚当其罪、罪刑相称”
刑法原则的同时，也进一步向全
社会宣示了中央猛药去疴、重典
治乱、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对巨贪课以终身监禁，传递
出中央狠抓反腐败斗争不松懈
的信号是清晰的，传递出我国坚
守刑罚执行司法公正的信号是
明确的。对于那些手握重权却心
存贪念或者仍心存侥幸的个别
领导干部而言，应将这三个判例
视作当头棒喝，从中汲取深刻教
训，恪守清正廉洁、坚持严以用
权。这既是对党、人民负责，也是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据新华社
10月23日电，作者周颖、周勉）

将巨贪终身监禁

给腐败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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